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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

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

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公司 2024 年 6 月 2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为

http://www.sse.com.cn，下同）并经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5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刊

登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网

址为 https://www.hkexnews.hk/index_c.htm，下同）的《海外监管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5 年 3 月 2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刊

登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的《海外监管公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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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 2025 年 4 月 19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刊

登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的《海外监管公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5. 公司 2025 年 6 月 4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于 2025 年 6 月 3 日刊

登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的《海外监管公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6. 公司 2025 年 6 月 5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5 年 6 月 4 日刊登

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的《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告》； 

7. 公司 2025 年 6 月 4 日刊登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的通函； 

8.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9.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10. 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到会登记记

录及凭证资料；  

11. 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12.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提供的 H 股股东资格确认结果； 

13.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

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

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

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

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

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

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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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

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5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择期

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集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

霍达决定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议程等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 

2025 年 6 月 5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并于 2025 年 6 月 4 日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刊登了《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通告》（以下合称《股东大会通知》），拟定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召

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招商证券大厦召开，该现场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霍达主持。 

3. 本次股东大会 A 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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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

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

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 A 股股东名册、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

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A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751,002,585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3%。 

根据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 A 股股东网络投票结果，参与公司 2024 年年

度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93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2,146,99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 

根据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的 H 股股东资格确认结

果及 H 股股东投票结果，现场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2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71,864,8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88%。 

综上，出席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951 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5,895,014,3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79%。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

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公司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H 股股东资格确认结果及 H 股股东投票结果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协助公司予以认定，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H 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

或其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

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及本所律师共

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或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

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

东

性

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1.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A

股 
5,121,261,164 99.963140 1,696,271 0.033110 192,143 0.003750 

H

股 
771,776,004 99.988495 21,200 0.002747 67,600 0.008758 

合

计 
5,893,037,168 99.966460 1,717,471 0.029134 259,743 0.004406 

2.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A

股 
5,121,227,664 99.962486 1,722,971 0.033631 198,943 0.003883 

H

股 
771,776,004 99.988495 21,200 0.002747 67,600 0.008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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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

东

性

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合

计 
5,893,003,668 99.965891 1,744,171 0.029588 266,543 0.004521 

3.  

关于公司独立

董事 2024 年

度述职报告的

议案 

A

股 
5,121,231,564 99.962562 1,718,571 0.033545 199,443 0.003893 

H

股 
771,776,004 99.988495 21,200 0.002747 67,600 0.008758 

合

计 
5,893,007,568 99.965957 1,739,771 0.029513 267,043 0.004530 

4.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年度

报告的议案 

A

股 
5,121,269,524 99.963303 1,669,671 0.032590 210,383 0.004107 

H

股 
771,776,004 99.988495 21,200 0.002747 67,600 0.008758 

合

计 
5,893,045,528 99.966601 1,690,871 0.028683 277,983 0.004716 

5.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

议案 

A

股 
5,121,248,724 99.962897 1,684,871 0.032887 215,983 0.004216 

H

股 
771,776,004 99.988495 21,200 0.002747 67,600 0.008758 

合

计 
5,893,024,728 99.966249 1,706,071 0.028940 283,583 0.004811 

6.  

关 于 公 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A

股 
5,121,621,119 99.970166 1,387,576 0.027084 140,883 0.002750 

H

股 
771,86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893,485,923 99.974072 1,387,576 0.023538 140,883 0.002390 

7.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中期

利润分配授权

的议案 

A

股 
5,121,627,924 99.970298 1,377,471 0.026888 144,183 0.002814 

H

股 
771,86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893,492,728 99.974187 1,377,471 0.023367 144,183 0.002446 

8.  

关 于 公 司 

2025 年度自

营投资额度的

议案 

A

股 
5,121,660,624 99.970937 1,336,171 0.026081 152,783 0.002982 

H

股 
771,86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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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

东

性

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合

计 
5,893,525,428 99.974742 1,336,171 0.022666 152,783 0.002592 

9.  

关于聘请公司

202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A

股 
5,121,658,094 99.970887 1,342,171 0.026199 149,313 0.002914 

H

股 
771,86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893,522,898 99.974699 1,342,171 0.022768 149,313 0.002533 

10.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01 

预计与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

易 

A

股 
1,369,730,280 99.884497 1,438,028 0.104865 145,883 0.010638 

H

股 
682,822,1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2,052,552,477 99.922892 1,438,028 0.070006 145,883 0.007102 

10.02 

预计与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

及 其 关 联 方

（含重要上下

游企业，不含

招商银行及其

子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 

A

股 
1,369,736,737 99.884968 1,431,271 0.104372 146,183 0.010660 

H

股 
682,822,19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2,052,558,934 99.923206 1,431,271 0.069677 146,183 0.007117 

10.03 

预计与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

联方的日常关

联交易 

A

股 
4,458,138,509 99.964716 1,431,171 0.032091 142,383 0.003193 

H

股 
564,067,08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022,205,593 99.968678 1,431,171 0.028488 142,383 0.002834 

10.04 

预计与中国人

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及

相关关联方的

日常关联交易 

A

股 
5,121,578,994 99.969343 1,420,071 0.027719 150,513 0.002938 

H

股 
338,57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460,153,798 99.971244 1,420,071 0.026000 150,513 0.002756 

10.05 
预计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

A

股 
5,121,367,504 99.965215 1,491,161 0.029107 290,913 0.00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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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股

东

性

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管理人员及其

近亲属的日常

关联交易 

H

股 
771,86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893,232,308 99.969770 1,491,161 0.025295 290,913 0.004935 

10.06 

预计与其他关

联方的日常关

联交易 

A

股 
4,550,922,469 99.960479 1,472,371 0.032341 326,903 0.007180 

H

股 
771,86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322,787,273 99.966208 1,472,371 0.027652 326,903 0.006140 

11.  

关于招商证券

国际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全资

子公司 2025

年度担保授权

方案的议案 

A

股 
5,121,610,194 99.969952 1,387,871 0.027091 151,513 0.002957 

H

股 
771,864,804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

计 
5,893,474,998 99.973887 1,387,871 0.023543 151,513 0.002570 

12.  

关于选举朱江

涛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的议

案 

A

股 
5,116,098,608 99.862370 6,886,957 0.134429 164,013 0.003201 

H

股 
771,238,181 99.918817 626,623 0.081183 0 0.000000 

合

计 
5,887,336,789 99.869761 7,513,580 0.127457 164,013 0.002782 

13.  

关于增发公司

H 股股份一般

性授权的议案 

A

股 
5,043,283,475 98.441074 79,627,090 1.554261 239,013 0.004665 

H

股 
747,797,121 96.881878 24,067,683 3.118122 0 0.000000 

合

计 
5,791,080,596 98.236921 103,694,773 1.759025 239,013 0.004054 

上述第 13 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 2024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是普通决议案，

已经出席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第 6、7、9、10、12 项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已单独计票并在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披露。 

就第 10.01、10.02 项议案的审议，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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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发展有限公司、Best Winner Investment Limited 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

表决；就第 10.03 项议案的审议，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广州）有

限公司、广州市三鼎油品运输有限公司、COSCO SHIPP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imited 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就第 10.06 项议案的审议，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以上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